
普惠类兑现清单(1)
	事项名称
	留区贡献创新创业企业房租补贴

	政策依据
	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房租补贴实施办法》

	申请条件
	1
	示范区注册、纳税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	
	2
	经认定为示范区创新创业企业。

	
	3
	留区贡献超过年房租的1/3及以上

	补贴标准
	留区贡献达到年房租的2/3及以上
	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100%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00平米、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150万元

	
	留区贡献达到年房租的1/2（含1/2）以上2/3以下
2/3以下
	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70%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500平米、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120万元

	
	留区贡献达到年房租的1/3（含1/3）以上1/2以下

	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50%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00平米、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100万元

	印证材料
	1
	认定为创新创业企业的文件，未同时申报示范区其他房租优惠政策的承诺；

	
	2
	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证明、发票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	
	3
	税务部门出具的实缴税费明细及完税证明

	
	4
	在职工作人员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；

	受理部门
	行政审批局

	业务部门
	创新发展部

	会审部门
	财政管理运营部

	备	注
	1.申报企业租赁地需在示范区内，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三年。
2.创新创业企业房租补贴在“留区贡献”“技术团队”“初创型”等三类中选择其一进行申报。




普惠类兑现清单(2)
	事项名称
	组建技术团队的创新创业企业房租补贴

	政策依据
	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房租补贴实施办法》

	申请条件
	1
	示范区注册、纳税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	
	2
	经认定为示范区创新创业企业。

	
	2
	组建了10人以上技术团队

	
	3
	企业的年销售收入或纳税额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%

	补贴标准
	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50%的补贴，
最高不超过1000平米、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100万元

	印证材料
	1
	认定为创新创业企业的文件，未同时申报示范区其他房租优惠政策的承诺；

	
	2
	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证明、发票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	
	3
	企业自然年度财务报表（需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）；


	
	4
	技术团队人员名单、个人技术资质证书（中级以上职称活博士以上学位）；

	
	5
	缴纳社保证明；

	
	6
	在职工作人员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；

	受理部门
	行政审批局

	业务部门
	创新发展部

	会审部门
	财政管理运营部

	备	注
	1.申报企业租赁地需在示范区内，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三年。
2.创新创业企业房租补贴在“留区贡献”“技术团队”“初创型”等三类中选择其一进行申报。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普惠类兑现清单(3)
	事项名称
	初创型创新创业企业房租补贴

	政策依据
	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房租补贴实施办法》

	申请条件
	1
	示范区注册、纳税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	
	2
	经认定为示范区创新创业企业。

	
	2
	对于新成立两年之内（以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为准）、或从区外新迁入（以工商、税务变更日期为准）的创新创业企业。

	
	3
	第一年实缴资本达20万元以上，第二、三年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达50%以上。

	补贴标准
	给予不超过100平米、年均补贴不超过8万元的房租补贴

	印证材料
	1
	认定为创新创业企业的文件，未同时申报示范区其他房租优惠政策的承诺；

	
	2
	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证明、发票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	
	3
	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实缴资本证明（首年提供）

	
	4
	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财审报告（第二、第三年提供需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）
）

	
	5
	在职工作人员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；

	受理部门
	行政审批局

	业务部门
	创新发展部

	会审部门
	财政管理运营部

	备	注
	1.申报企业租赁地需在示范区内，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三年。
2.创新创业企业房租补贴在“留区贡献”“技术团队”“初创型”等三类中选择其一进行申报。






